
附件二：银行按揭贷款要求及资料
一、贷款对象
贷款申请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自然人，男性不超过65岁，女性不超过60岁（部分银行男女均可放宽到70岁）。
二、贷款条件
（一）首套房认定标准：无商业购房贷款（包括信用贷款、信用卡贷款、消费贷款、此次为教职工购房所做的特色贷款，以及已还清的商业购房贷款，均不作为商业购房贷款）。
（二）具有《青岛市商品房预售合同》及相关证明材料，且购房首付款比例符合规定要求；
（三）有稳定的职业和收入，信用良好，有按规定偿还贷款本息的能力。
（四）根据特殊情况，贷款银行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三、贷款额度
（1）贷款额度不超过住房款的70%（即首付款比例不低于住房款的30%）。以1万元为起点，按5000元的整数倍确定。
（2）按还贷能力计算的贷款额度

贷款申请人以及配偶名下所有贷款数额最高不能超过收入的50%。家庭负债较高的贷款申请人或贷款申请人配偶（非本校员工）收入证明超过5000元的须另提供夫妻双方近半年银行流水原件1份（由开户银行打印并加盖银行业务章）。
四、贷款期限
贷款期限以年的整数倍确定，最长不超过30年，同时不得超过贷款申请人距法定退休年龄后5年（即男65岁、女60岁，浦发银行、招商银行可到70岁）；贷款期限不得高于所购住房的剩余土地使用年限。

五、贷款利率

贷款年限五年（含）以下的现行基准利率为贷款年限5年以上的现行基准利率为5.4%。首套房按基准利率九折。二套房首付40%，贷款利率按基准利率上浮10%。
贷款银行对首套房与二套房认定为“认贷不认房”，即家庭名下无住房或拥有住房并已结清购房贷款的，申请购买商品住房时，视为首套房；有住房贷款未还清的，视为二套房；有二套及二套以上住房贷款未还清的，不能办理银行按揭贷款。
六、需提交资料
（一）身份证明
身份证：贷款申请人、配偶及共同还款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3份；
户口簿：原件和复印件（公章页、索引联、本人页）1份,如无户口簿需提供户口所在地派出所出具的户籍证明1份；
结婚证：原件和复印件1份；
单身证明：原件和复印件1份（户口所在地民政部门出具的单身证明或离婚证、离婚协议或法院判决书1份，单身证明一个月有效期）；
授权委托书：委托他人办理的，需公证处公证的授权委托书4份（格式由公证处提供），并在授权内容中注明办理银行按揭贷款使用。
（二）工作证明
贷款申请人的收入证明（学校统一协调办理），配偶的收入证明原件1份（单位签盖公章，样本附后）。
（三）银行还款卡（贷款银行现场办理并开通）。
（四）抵押费160元。
